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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88043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蔡尚昆
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571

傳真：06-9268493

電子信箱：fa55530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0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督字第10709108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7D049822_107D2026563-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辦理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

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方案「國教輔導團員專業成長

研習－夢的N次方(澎湖場)」實施計畫乙份（如附件），敬

請轉知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並准予公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07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

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107年11月10日(六)及107年11月11日(日)。

三、研習地點：本縣文澳國民小學，地址：澎湖縣馬公市文學

路221號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本縣國教輔導團團員各領域（議題）至少派1員參加。

(二)本縣各國中小現職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。

(三)各縣市現職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。

(四)各領域班別限額報名，恕不接受臨時報名或旁聽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統一採線上報名，參加教師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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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網」報名。

(二)時間自107年10月13日（六）起至107年10月24日（三）

止。

(三)錄取原則以本縣報名教師為優先，剩餘名額則開放各縣

市國中小教師依報名時間順序遞補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(不含本府)、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教育處蔡瑞全科長、教育處許慧晶課程督學、教育處紀秀琳

教師、教育處葉嘉蓉教師、教育處郭家瑋教師 2018-10-15
16:28:04


